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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捐了，还能要回来吗
龙门 站ee
如何治理闯红灯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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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晚报报道了在几个月前，为
创办一家公益性工厂，家住伊川的残障
人士李灿学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在办
厂计划搁浅后，李灿学决定把捐款退
掉，但捐款人几乎都回绝了。他最后用
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基本把捐款退掉，
为此他还于近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
退款情况说明。

“钱若不退，我就没脸再做公益了，
也会一辈子不安心”——李灿学对于诚
信的坚守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是：捐款，该不该退？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而在传统观念里，捐赠多少带有“一次
性”的味道：从把钱捐出去那一刻起，捐
款这件事儿就结束了，之后的事情捐款
者很少过问，钱也不会再要回来，否则
会显得“小气”。得知李灿学要退款，某
位捐款人“捐出去的钱哪儿能再要”的
话也是类似观念的体现。

钱已经捐出，退款与否，就要看受
捐一方了。比如李灿学，接受了捐赠，
但好事儿没办成，凭着良心坚持退款自
然会收获赞誉；假如受捐者没有退还的
意愿，似乎也无可厚非。

话说回来，在多数要求退款或有要
求退款意向的捐款者心中，要求退款的

根本原因在于捐款使用状况的不透
明。“我捐的钱究竟有没有给真正需要的
人”“我的善意是不是被某些人用来牟利
了”……这是捐款者最关切的。近年来，
不少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度持续走低，特
别是个别组织在使用善款时的违法违规
行为被披露，更加剧了这种担心。

从某种程度上讲，公益捐赠可以视
作社会财富或资源的再平衡。通过捐
赠，一部分社会财富或资源流向弱势群
体等亟须帮助者那里，而这一再平衡的
过程无疑应当是公正、透明且令人信服
的。李灿学的退款决定就是这一特点
的延伸表现：筹钱做公益，事情没办成，
钱当然要退掉。

此前发布的《2014 年度中国慈善
捐助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接收国内
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超过 1042 亿
元。对于上千亿元善款的使用情况，公
众的关注度从未降低，捐赠者对知情
权、监督权的渴求度也在进一步提高。
应当认识到，在慈善事业中，以个人品
质或组织品牌维护公众信任，不可能一
直管用。好消息是，旨在进一步规范公
益和慈善事业的慈善事业法有望出
台。或许相关法律出台后，捐款该不该
退的问题将不再让人费思量。

自10月1日起，我市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文明交通·亮剑行动”闯红灯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晚报
记者发现，纵有交警执法，仍有人以
身试法。此番整治，交警的力度不可
谓不大，如何才能有好的效果？大家
纷纷建言献策。

老问题是违法成本低。@故乡在
纸上十分肯定：违法成本高了，闯红灯
的就少了。@清风梨花补充道：闯红
灯和信用记录挂钩，这一定要落实。

曝光是个法子，网友们的建议是
“有的放矢”。@西苑的树提的建议
挺“狠”：大多数人都爱面子，曝光要
曝到点子上，没工作的，把曝光名单
发到社区，有单位的发到单位，上学
的发到学校，要真正让其觉得丢脸才
有效。

闯红灯的，叫其“欲速则不达”。
@洛阳_郑峰超建议扣押闯红灯者的证
件，并定期集中对其进行交通法规教
育：现在很多违反交通法规的人，并不
在乎那点罚款，但他们一定在乎时间。

需要提一下，有些人确实不是故
意闯红灯的。对此，@菏泽新志认为

应该完善交通设施，对信号灯设置不
合理的进行调整，不能让过路口者

“被”闯红灯。
“中国式过马路”，隔一段治一治

已经不新鲜了。“说句实话，交警才有
多少，都上路执法就能治好这个‘病’
吗？再说句实话，谈‘根治’，咱有这
个信心吗？说到底，对老问题，需要
像医生对病人那样细致、耐心，吃
药、打针多管齐下，内外兼治，教育
与惩罚兼施。”@红花有意如是说。
@同仁堂一张也表示：教育更重要，交
通安全教育不仅要深入广大中小学，
也应该深入各大企业、单位等。@水
泠云端认为：社区最适合开展这样的
教育活动。 （杨文静）


